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1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城电工 

股票代码： 600192 

 

收购人名称：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308号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308 号 

联系电话：13919499655 

 

 

 

 

 

 

二〇一七年一月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2 

收购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甘肃省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国投”）拥有权益的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长城电工中

拥有的权益。 

四、收购人本次国有股无偿划转事宜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在报送本报告书的同时，

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本次收购有待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无异议后方可进行。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外，没有委托或授

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和说

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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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收购方、收购人、甘肃国

投 
指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电工集团 指 甘肃长城电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长城电工 指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192 

本次收购、本次划转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将长城电工集团持有的长城电工

1,5027.2万股股份（占长城电工总股本的34.02%）

无偿划转至甘肃国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省国资委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酒钢集团 指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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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308号 

法定代表人：吴万华 

注册资本：1,197,056.55 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 11月 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665437258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股权）管理和融资业务，产业整合和投资业务，基金投资

和创投业务，上市股权管理和运营业务，有色金属材料的批发和零售，以及经批准的

其他业务等。（凡涉及行政许可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的经营项目除外） 

经营(驻在)期限至：2057年 11月 22日 

股东名称：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308 号 

通讯方式：0931- 8914525 

二、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甘肃国投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资委。甘肃国投为甘肃省国资委实

际控制的国有控股公司，甘肃省国资委直接持有甘肃国投 83.54%的股权，通过酒钢集

团间接持有甘肃国投 16.46%的股权，是甘肃国投的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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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是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省级国有投融资公司改革重组方案批复文件的

精神，由甘肃省国资委和甘肃省国资委实际控制的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设立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企业。收购人股权控制情况如下： 

（三）甘肃省国资委基本情况 

甘肃国投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资委。甘肃省国资委的职责是根据

国务院和甘肃省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暂行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革和

重组。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推进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

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主要业务 

收购人甘肃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企业。甘肃国投以有色冶金、电力、能源、

节能、特色农业、产业投资为主导，以信托、基金等金融服务业为支撑的多元化产业

发展格局，并在这些领域发挥着国有资本对省域经济的投资引导和结构调整的作用。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口径） 

金额：万元 

项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2016 年 1-9月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3.54% 16.46%
6

8
.0

9
%

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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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2016 年 1-9月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资产总额 25,495,751.00 25,423,095.97 23,922,046.91 23,767,974.14 

负责总额 16,428,698.79 16,790,884.96 14,797,136.28 15,173,188.25 

所有者权益总额 9,067,052.21 8,632,211.01 9,124,910.63 8,594,785.89 

营业收入 14,794,486.71 22,961,117.75 21,067,233.58 19,506,060.46 

营业成本 15,020,304.50 24,061,970.07 21,182,320.65 19,384,718.59 

净利润 -173,699.35 -866,871.43 203,934.36 151,437.51 

资产负债率 64.44% 66.05% 61.70% 63.84% 

净资产收益率 -1.96% -9.73% 2.74% 1.91% 

注：资产负债率=负债总计/资产总计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所有者权益合计+期末所有者权益合计）/2] 

四、收购人最近 5 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本集团最近 5 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吴万华 董事长 420106196511255494 中国 兰州 无 

武  浚 总经理、董事 620302196209080032 中国 兰州 无 

李  辉 董事 620102195905234634 中国 兰州 无 

何宗仁 董事 622301196211081734 中国 兰州 无 

李晓安 董事 620502195901010459 中国 兰州 无 

成平和 监事 620102196107253915 中国 兰州 无 

刘明 监事 620102195806155017 中国 兰州 无 

冯秀玲 监事 620102196509052729 中国 兰州 无 

夏凯旋 副总经理 460100196111061235 中国 兰州 无 

王文秀 副总经理 620302196408280643 中国 兰州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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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学千 副总经理 620102196611085471 中国 兰州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重要股权投资情况 

（一）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甘肃国投拥有 6 家全资子公司和 7 家控股公司，主要情

况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投资额 

1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开采及

冶炼等 
2,294,654.47 48.67% 1,116,839.18 

2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电力生产及投资

等 
360,000.00 100.00% 360,000.00 

3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农产品种植和加

工等 
56,576.00 100.00% 56,576.00 

4 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 投资、基建等 68,433.00 100.00% 68,433.00 

5 
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股权投资、证券

投资、投资咨询

等 

5,000.00 100.00% 5,000.00 

6 
甘肃国投新区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土地、房产、城

市基础设施开发

等 

30,000.00 78.95% 9,000.00 

7 
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咨询

管理等 
30,000.00 45.00% 13,500.00 

8 
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纺织品加工及销

售等 
39,612.00 100.00% 39,612.00 

9 兰州兰电电机有限公司 
机电及控制设备

制造等 
5,000.00 51.00% 2,550.00 

10 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机、发电机

制造等 
45,596.00 70.00% 31,917.00 

11 甘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及资产管理

等 
200,000.00 54.00% 108,000.00 

12 
甘肃兴陇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基金、投资管理

等 
3,000.00 100.00% 3,000.00 

13 丝绸之路大数据有限公司 数据处理及开发 2,000.00 37.00% 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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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投资额 

等 

合  计  3,139,871.47  1,815,167.18 

（二）收购人参股的主要公司 

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甘肃国投参股的主要公司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投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铁矿石开采加工及冶炼

等 
800,000.00 31.91% 

2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冶炼、分离、产品深

加工等 
7,912.00 12.27% 

3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钻采设备、炼油化工

制造等 
14,127.62 9.41% 

4 
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煤炭资源勘查开发等 12,600.00 6.00% 

5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信托） 
信托金融等 42,336.36 41.58% 

6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股份制银行 52,091.00 4.77% 

7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股份制银行 40,040.00 2.79% 

8 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方股份制银行 24,300.00 1.82% 

9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所属单位出版物的

出版及版权服务等 
1,245.00 1.00% 

10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器元

件的研究开发、生产等 
20,216.00 4.75% 

11 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皮革鞣制研发等 3,200.00 4.24% 

合  计  1,018,067.98  

注：第 3项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公司，股

票简称兰石重装，股票代码 603169。公司主要从事炼油化工、煤化工及其他化工等领

域企业所需高端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和安装业务,提供压力容器及成套装备从设计、

制造、安装到售后技术服务的全过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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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一）深化改革，理顺政企关系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甘肃省关于国企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围绕充分发挥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职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甘肃省国资委、长城电工集

团从优化甘肃省国有资产结构的高度出发，通过充分沟通、自愿协商，并经国务院国

资委批准，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形式，将长城电工集团持有的长城电工 15,027.2

万股（占长城电工股本总额的 34.02%）股份无偿划转至甘肃国投，以提升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二）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 

此次划转后，将扩大甘肃国投资产规模，有利于增强甘肃国投的投融资能力、提

升资本运营水平、促进主营业务发展，符合甘肃国投的主业及发展规划，本次无偿划

转将为甘肃省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整合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甘肃国投将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甘

肃国投旗下各公司的协同效应，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

值。 

二、收购决定 

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6年 11月 16 日，长城电工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划转所持有的兰州长

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其持有的长城电工 34.02%的股份无偿划

转给甘肃国投。 

2、2016年 11月 18 日，甘肃国投收到甘肃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同意将甘肃省

长城电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划转甘肃省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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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批复》（甘政函[2016]190 号），同意将长城电工集团持有的长

城电工 34.02%的股份划转给甘肃国投持有。 

3、2016年 11月 18 日，甘肃国投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接收无偿划转甘肃长城电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的议案》，同意接收无偿划转长城电工集团持有长城电工 15027.20 万股

国有股权。 

4、2016年 12月 22 日，甘肃国投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东所持全部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1268 号），批

复同意本次划转事宜。 

5、2017年 2月 4 日，甘肃国投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甘肃

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74 号），批复同意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三、关于股份锁定期及未来增持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收购外，甘肃国投尚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具体计划。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12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持有长城电工 21,000,750.00 股普通股股份，占长

城电工总股本的 4.75%。收购人所持前述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本次收购方式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本次股份划转后，长城电工集团不再持有长城电工股份，收购人甘肃国投持有长

城电工的股份数量增至 171,272,750.00 股（占长城电工总股本的 38.77%），甘肃国投

成为长城电工的控股股东，甘肃省国资委仍为长城电工的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完成前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本次收购前后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具体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收购前 收购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长城电工集团 150,272,000 34.02% -- -- 

甘肃国投 21,000,753 4.75% 171,272,753 38.77% 

小计 171,272,753 38.77% 171,272,753 38.77% 

其他流通股东 270,475,247 61.23% 270,475,247 61.23% 

合计 441,748,000 100% 441,748,000 100.00% 

（二）收购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收购前长城电工由长城电工集团直接控制，甘肃省国资委为长城电工的实际控制

人。收购前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长城电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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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完成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收购后甘肃国投直接控制长城电工，甘肃省国资委仍为长城电工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后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此页无正文，为《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署页) 

甘肃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38.77%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3.54%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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